
CS-11-C-20111201 

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表 

學生填寫欄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名 
( 親 簽 ) 

 
學 號 

   

系 所 
學 位 學 程 

 年 級  

擬 修 讀 博 士
學 位 系 所 
學 位 學 程 

 
擬 入 學 
學 期 

學年度第     學期 

聯 絡 電 話 

(H) 

(C) 

(O) 

應 備 文 件 

(請自行檢核√ ，並依編號順序由上而下排列) 

□1.歷年成績單(應屆畢業學士班應含各學期名次) 
□2.著作、論文或發明 
□3.本校副教授以上推薦函 2 封(應述明受推薦者之研究潛力) 
□4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各系所學位學程另有規定應備之文件) 

指導教授 
(修讀碩士學位期間) 

行政老師 主任／所⾧ 

 

  

注意事項： 
1.填寫申請表前請務必詳閱本校「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」。 
2.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之㇐： 

(1)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，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。 
(2)修讀碩士學位學生，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。 
前項所稱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之基準，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認定。 

3.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提出申請；各系所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4.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依新生註冊程序辦理各項註冊事宜，否則視同放棄入學資格。 


